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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舉行的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於力量礦業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

會（「股東特別大會」）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四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所載

的所有建議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案
票數（佔票數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i) 批准向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營業時間結

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自本公

司股份溢價賬中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每股 0.01

港元（「中期股息」），並授權本公司任何董事採

取其全權酌情認為就進行派付中期股息而言屬

必要或適宜的相關行動、進行相關事宜及簽立

相關其他文件；及

5,307,768,300

(100% )

0

(0% )

(ii) 批准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根據派付中期股息削減

84,300,000港元。

5,307,768,300

(100% )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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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 8,430,000,000股股份，亦即賦予持有

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任何建議決議案的股份總數。

誠如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概無股

份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放棄投贊成票。

概無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各項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

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四日的通函中表示有意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

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由於贊成上述各項決議案的票數達 50%以上，故所有決議案均獲正式通過為普通

決議案。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股東特別大會的

監票人，負責點票事宜。

承董事會命

力量礦業能源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張力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張力先

生（主席）、顧建華先生（行政總裁）及張量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張琳女士；以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薛慧女士、劉佩蓮女士及鄭爾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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